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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社聯大學生社責實踐計劃再度展開
香港花旗集團－社聯大學生社責實

踐計劃已經連續第九年為本港大學生提
供於社福機構進行實習的機會。自計劃
開展而來，已超過600名商科生受惠。

有關計劃由花旗集團與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合辦，是全港首個由學界，
商界及社福界跨界別參與的合作計劃
。計劃旨為香港未來的商界領袖提供
深入認識社區需要及完善本地社福機
構服務的機會。今年，80名大學商科
生將於本地40間社福機構進行實習。

在今屆計劃的開幕儀式上，花旗
集團企業傳訊及公共事務主管方煒表
示： 「很高興能繼續支持本港商科大
學生—我們未來的商界領袖利用他們
的知識、專才、熱誠及創新能力去為
本地社福機構提供解決方案。社責實

踐計劃旨在透過實習，啟發他們在社
福機構發揮其商科知識，加強他們對
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培育他們成為
關心社會的商業人才。」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馮一柱
表示： 「沒有花旗集團的支持，這個計
劃就不能延續至第九年，我們很高興與
花旗合作推展這個有意義的項目，更開
心的是今年我們有香港恒生大學加入；
通過計劃，本地大學生不單親身服務社
區，了解社會的需要，貢獻自己的商業
知識，令社福機構得益，更培育出擁有
社會企業責任的年輕人。時至今日已經
有超過619位學生畢業，曾參與的社福機
構數目更高達350多間。」

80名實習生將於2019年7月至8月
間進行實習。實習生將以兩人一組的

形式於社福機構提供活動籌劃、社交
媒體管理、品牌建立、營運及社區服
務等方面的支援，及於實習前參與20
小時的培訓活動，以學習在社福機構
工作所需的技巧。培訓活動亦包括有

關企業社會責任和跨界別合作的研討
會。參與是項計劃的本地社福機構服
務範圍廣泛，包括低收入人士、長者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殘疾人士
，以及環境保育的推廣等。

屹立表壇逾280年的瑞士鐘表品牌雅克德羅是世上歷史最悠久
的鐘表製造商之一，早於18世紀已經在作品上運用微繪、雕刻、琺
瑯、鑲嵌等藝術工藝，品牌的非凡微型機械人及珍貴音樂鐘表更獲
歐洲等地的皇室青睞。為了進一步與鐘表愛好者分享品牌傳承近三
個世紀的鐘表文化及工藝，雅克德羅特別選址城中購物熱點尖沙咀
海港城開設全新專門店並於日前（6月14日）為專門店舉行盛大開
幕典禮暨新表發佈會，邀請影視紅星陳豪偕品牌高層、合作夥伴及
媒體一同見證盛事。

多款全新傑作同場展出
開幕典禮於當日下午舉行，主禮嘉

賓包括影視紅星陳豪、雅克德羅行政總
裁Christian Lattmann、斯沃琪集團（香
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盧克勤、雅克
德羅香港及澳門區副總裁邱穎思及海港
城置業有限公司（零售租務及業務發展）
總 經 理 陳 穎 嘉 。 期 間 ， Christian
Lattmann及盧克勤先後致辭，陳豪則與
現場嘉賓分享了欣賞及收藏腕表的心得
。而在一眾主禮嘉賓為新店剪綵後，雅
克德羅尖沙咀海港城專門店正式開幕。

為慶祝專門店隆重開幕，品牌特
別於當日展出多款全新傑作，包括錦
鯉幻蓮 「Magic Lotus Automaton」自
動 玩 偶 腕 表 、 大 秒 針 計 時 碼 表 （

Grande Seconde Chronograph）、兩地
時大秒針腕表（Grande Seconde Dual
Time）、大秒針Skelet-One鏤空腕表
（Grande Seconde Skelet-One）、優雅
8 「Petite」女士腕表（Lady 8 Petite）
及 「Smalta Clara Colibri」時分小針盤
腕 表 （Petite Heure Minute “Smalta
Clara Colibri”）。

全新專門店位於尖沙咀海港城海
洋中心三階302號舖。新店裝潢採用全
新設計，以米、黑及灰色作主調，為
全新雅克德羅專門店增添現代奢華感
，同時保留傳統的優雅氣質。在現代
與奢華並重的氛圍中，顧客可以盡情
領略雅克德羅的獨特風格，欣賞牆上
展示的精緻表款。店內設有一面匠心
獨運的星形牆，其靈感來自雅克德羅

品牌標誌和表冠上特有的星形圖案。

傳承近三世紀彌足珍貴
Christian Lattmann致辭時表示： 「

雅克德羅來自瑞士，與東方的淵源深厚
，取址尖沙咀海港城開設全新專門店，
實在別具意義。品牌自18世紀開始已經
在作品上運用微繪、雕刻、琺瑯及鑲嵌
等藝術工藝，而這些令人目不暇給的工
藝連同品牌創始人皮埃爾．雅克德羅對
製表的熱誠一直傳承至今。今天發佈的

全新錦鯉幻蓮 『Magic Lotus Automaton
』自動玩偶腕表正好體現品牌以傳統為
根、與時並進的精神。」

陳豪分享稱，時至今日，腕表已
經不再單單是計時工具，而是一件藝
術品，能夠訴說故事的腕表則更加彌
足珍貴。雅克德羅屹立表壇近三個世
紀，製表工藝及精神一代接一代地傳
承。這些以時間與經驗編織而成的故
事，唯獨雅克德羅可以將之娓娓道來
，亦只有品牌能夠駕馭。

雅克德羅全新品牌專門店隆重開幕雅克德羅全新品牌專門店隆重開幕5G千里之行 始於拍賣
香港通訊業聯會

5G現在已是一個熱門詞，大家可能每天均會看到有
關5G的新聞。即使不是電訊或IT人，對5G這項未來重要
發展多少也似有熟識的感覺。

事實上，現在我們常提到的AR（擴張實境）、VR
（虛擬實境）、無人駕駛、物聯網等嶄新應用，以至智
慧城市的發展，均可以說是 「無5G不行」。5G網絡可謂
未來最重要的基建，其應用和服務將革新流動服務用戶
的使用體驗，為各種商業服務開闢巨大發展潛力。

5G發展 「頻譜」先行，除了要有技術，整個發展關
鍵的第一步就是頻譜拍賣。公平合理的頻譜拍賣政策，
不但可促進健康而蓬勃的移動通信行業發展，更能提升
社會整體發展與利益。不過，設立合適的頻譜拍賣政策
和機制並不容易，國際電信組織Groupe Speciale Mobile
Association (GSMA)五月份的報告就指出，訂立正確的頻
譜拍賣具挑戰性。

頻譜是重要的公共資源，在上世紀80至90年代前都
是以行政分配方式提供予公營電訊營運商的。在80至90
年代電訊市場開始引入競爭及市場私有化後，各地曾以
不同方式分配頻譜，拍賣成為最常用的頻譜分配機制。
原因之一是拍賣通常價高者得，被視為一個客觀公平的
分配方式。頻譜拍賣往往涉及天價，表面上可能為一些
政府帶來重要收入。不過，最成功的頻譜拍賣卻並不一
定為政府帶來最高收入，GSMA的研究就顯示，情況恰
恰相反。

頻譜拍賣由2000年開始受關注，當年英國進行3G頻
譜拍賣，獲得高達220億英鎊；其後德國3G頻譜拍賣更
進一步，成為史上最貴的一次。這令其他不少國家效法
，不過，高頻譜價政策也曾導致拍賣流產，因為底價過
高令營運商無法進場，在2018年的孟加拉和2016年的印
度就發生過。近期，英國電訊商Vodafone也因為頻譜費
用投入過巨，導致負債高企，不但影響業績，更需要暫
停派息。

GSMA的報告指出，愈來愈多國家意識到最成功的
拍賣不一定等於收入最大化。瑞士的監管機構就認為頻
譜分配的目標不是通過拍賣取得最高的收入，而是更有
效地分配頻譜，為國家提供便捷而優秀的移動通信服務
。可見整體長遠社會利益比一次性拍賣收入更為重要。

香港向以拍賣方式分配頻譜，5G頻譜則以拍賣和行
政指配兩種方式分配，但近期拍賣底價及每口價有明顯
上升之勢，營運商出一兩口價後已須 「止步」。

5G頻譜拍賣預期在今年下半年進行，我們期望政
府訂定的底價及每口價可定於合理的較低水平，讓營
運商自行按需要、未來投資計劃等因素出價競投，真
正的由市場決定頻譜價值，相信不但有助拍賣氣氛，
也對行業發展有利，最終蓬勃的5G發展也會令市民和
社會整體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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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六至七）花旗集團企業傳訊及公共事務主管方煒與香港社會服務
聯會業務總監馮一柱，聯同本港十間大學工商管理系及非牟利服務機構之代
表，與實習生一同出席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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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會議沒有增加、變更提案情況。
二、會議召開情況
1.召開時間：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00
2.召開地點：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流芳園路1號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

司會議室
3.召開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現場記名投票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會
5.主持人：董事長Stuart Connor因公出差，全體董事推舉Mara Vavassori主

持本次臨時股東大會。
本次股東大會於2019年5月28日以公告方式發出會議通知，本次股東大

會的召開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三、會議出席情況
1.出席的總體情況：
參加本次股東大會現場會議的股東（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20,530,000

股，占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的6.91％。
2.單獨或合計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東（非流通股股東）：
武漢鍋爐集團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0,530,000股；占出席會議單獨或合計

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00％。
3.公司部分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出席了會議。北京德恆（武漢）律

師事務所王偉、周江凡律師出席本次股東大會進行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
書。

四、提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會議採取現場投票方式對各項議案進行了認真審議，本議案因涉

及關聯交易，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公司關聯股東阿爾
斯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對該議案迴避表決。本次會議審議的議案需出席本
次股東大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具體表決結果如下：

1、審議通過了《議案 關於股東貸款利率上浮的議案》；
表決情況如下:
同意20,530,000股，占現場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100％；反對0股，占

現場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0％；棄權0股，占現場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
權0％。其中，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20,530,000股，占非流通股股東所持
表決權100％，反對0股,棄權0股。

五、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王 偉、周江凡
3、法律意見書結論：本所律師認為，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之規定；
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和會議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
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之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全文請見全國中小企業股
份轉讓系統網站。法律意見書中表述議案的表決結果與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
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披露的議案表決結果一致。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
關於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

法律意見
2019德恆漢法意DHWH032號

致：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受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武漢

鍋爐」或 「公司」）的委託，指派王偉律師、周江凡律師（以下簡稱 「本所律
師」）出席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以下簡稱 「本次股東大
會」），並對本次股東大會的合法性進行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

本法律意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 「《公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督管理辦法》、《全國中小
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兩網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暫行辦法》以及《武漢鍋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 「《公司章程》」）而出具。
為出具本法律意見，本所律師審查了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有關文件和材

料。本所律師得到公司如下保證，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師認為出具本法律意見
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複印件等材料、口頭證言均符合真
實、準確、完整的要求，有關副本、複印件等材料與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見中，本所律師僅對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
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及會議表決程序、表決結果是否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規定發表意見，不對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內容以及這
些議案所表述的事實或數據的真實性及準確性發表意見。

本法律意見僅供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相關事項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師根據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師行業公認的業務標準、道德規範和勤
勉盡責的精神，對公司所提供的相關文件和有關事實進行了核查和驗證，現出
具法律意見如下：

一、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
(一)公司董事會於2019年5月27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會議

決定於2019年6月18日召開本次股東大會。
(二)公司董事會於2019年5月28日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信息披露

平台（http://www.neeq.com.cn）上公告了《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
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公告》和《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9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以下簡稱 「大會通知」）。

（三）大會通知公告了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人、召開地點、召開方式、
召開時間、出席會議對像、會議審議事項、會議登記方法、有權出席會議股東
股權登記日及其可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並參加表決的權利等事項，並按規定對
議案的具體內容進行了披露。大會通知內容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經核查，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規
定。

二、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
（一）本次會議採用現場記名投票方式。
（二）本次股東大會按照大會通知的規定於2019年6月18日上午10:00在

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流芳園路1號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如期召
開。因公司董事長出差無法到現場主持本次股東大會，經公司全體董事共同推
舉，公司董事Mara Vavassori女士主持本次會議。

經見證，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規
定。

三、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人員及會議召集人資格
（一）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會召集。
（二）根據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簽名冊及授權委託書，出席本次股東

大會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決權的股份數為20,530,000股，占
公司股本的6.91%（公司股本297,000,000股）。

（三）公司董事、監事及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本次股東大會，公司高級管理
人員以及本所律師列席了本次股東大會。

經見證，上述出席或參加本次股東大會人員及會議召集人資格符合相關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章程》之規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
本次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表決的方式對大會通知中列明的議案進行了表

決，公司根據《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兩網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暫行
辦法》及《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進行了計票、監票，並當場宣佈表決結果，
沒有股東對表決結果提出異議。

經本所律師見證，本次股東大會審議並表決《關於股東貸款利率上浮的議
案》。

本議案涉及關聯交易，非關聯股東合計持有公司20,530,000股的股份。
表決結果：非關聯股東表決中，20,530,000股同意，0股反對，0股棄權，

同意股數占出席會議的非關聯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00%。
本所律師認為，提交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關於股東貸款利率上浮的議

案》取得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非關聯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審議通
過。

經見證，本次股東大會對上述議案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符合相關法律、
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章程》之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五、結論意見
綜上所述，本所律師認為，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相關

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之規定；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和會議
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之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見正本一式貳份，經本所蓋章並由承辦律師簽字後生效。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

負責人：連全林
承辦律師：王 偉
承辦律師：周江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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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會議沒有增加、變更提案情況。
二、會議召開情況
1.召開時間：2019年6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00
2.召開地點：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流芳園路1號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

司會議室
3.召開方式：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現場記名投票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會
5.主持人：董事長Stuart Connor因公出差，全體董事推舉Mara Vavassori主

持本次臨時股東大會。
本次股東大會於2019年5月28日以公告方式發出會議通知，本次股東大

會的召開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
三、會議出席情況
1.出席的總體情況：
參加本次股東大會現場會議的股東（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20,530,000

股，占公司有表決權總股份的6.91％。
2.單獨或合計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東（非流通股股東）：
武漢鍋爐集團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0,530,000股；占出席會議單獨或合計

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00％。
3.公司部分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出席了會議。北京德恆（武漢）律

師事務所王偉、周江凡律師出席本次股東大會進行見證，並出具了法律意見
書。

四、提案審議和表決情況
本次股東會議採取現場投票方式對各項議案進行了認真審議，本議案因涉

及關聯交易，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公司關聯股東阿爾
斯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對該議案迴避表決。本次會議審議的議案需出席本
次股東大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表決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通過。具體表決結果如下：

1、審議通過了《議案 關於股東貸款利率上浮的議案》；
表決情況如下:
同意20,530,000股，占現場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100％；反對0股，占

現場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權0％；棄權0股，占現場投票所有股東所持表決
權0％。其中，內資國有法人股同意股份20,530,000股，占非流通股股東所持
表決權100％，反對0股,棄權0股。

五、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
1、律師事務所名稱：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
2、律師姓名：王 偉、周江凡
3、法律意見書結論：本所律師認為，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

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之規定；
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和會議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
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之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全文請見全國中小企業股
份轉讓系統網站。法律意見書中表述議案的表決結果與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
臨時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披露的議案表決結果一致。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
關於

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

法律意見
2019德恆漢法意DHWH032號

致：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受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武漢

鍋爐」或 「公司」）的委託，指派王偉律師、周江凡律師（以下簡稱 「本所律
師」）出席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以下簡稱 「本次股東大
會」），並對本次股東大會的合法性進行見證並出具法律意見。

本法律意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 「《公司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督管理辦法》、《全國中小
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兩網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暫行辦法》以及《武漢鍋爐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 「《公司章程》」）而出具。
為出具本法律意見，本所律師審查了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有關文件和材

料。本所律師得到公司如下保證，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師認為出具本法律意見
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複印件等材料、口頭證言均符合真
實、準確、完整的要求，有關副本、複印件等材料與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見中，本所律師僅對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
議人員資格、召集人資格及會議表決程序、表決結果是否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等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規定發表意見，不對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議案內容以及這
些議案所表述的事實或數據的真實性及準確性發表意見。

本法律意見僅供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相關事項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師根據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師行業公認的業務標準、道德規範和勤
勉盡責的精神，對公司所提供的相關文件和有關事實進行了核查和驗證，現出
具法律意見如下：

一、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
(一)公司董事會於2019年5月27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會議

決定於2019年6月18日召開本次股東大會。
(二)公司董事會於2019年5月28日在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信息披露

平台（http://www.neeq.com.cn）上公告了《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
事會第十一次會議決議公告》和《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19年第
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以下簡稱 「大會通知」）。

（三）大會通知公告了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人、召開地點、召開方式、
召開時間、出席會議對像、會議審議事項、會議登記方法、有權出席會議股東
股權登記日及其可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並參加表決的權利等事項，並按規定對
議案的具體內容進行了披露。大會通知內容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經核查，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規
定。

二、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
（一）本次會議採用現場記名投票方式。
（二）本次股東大會按照大會通知的規定於2019年6月18日上午10:00在

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流芳園路1號武漢鍋爐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如期召
開。因公司董事長出差無法到現場主持本次股東大會，經公司全體董事共同推
舉，公司董事Mara Vavassori女士主持本次會議。

經見證，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規
定。

三、出席本次股東大會人員及會議召集人資格
（一）本次股東大會由公司董事會召集。
（二）根據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股東簽名冊及授權委託書，出席本次股東

大會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1人，代表有表決權的股份數為20,530,000股，占
公司股本的6.91%（公司股本297,000,000股）。

（三）公司董事、監事及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本次股東大會，公司高級管理
人員以及本所律師列席了本次股東大會。

經見證，上述出席或參加本次股東大會人員及會議召集人資格符合相關法
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章程》之規定，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和表決結果
本次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表決的方式對大會通知中列明的議案進行了表

決，公司根據《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兩網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暫行
辦法》及《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進行了計票、監票，並當場宣佈表決結果，
沒有股東對表決結果提出異議。

經本所律師見證，本次股東大會審議並表決《關於股東貸款利率上浮的議
案》。

本議案涉及關聯交易，非關聯股東合計持有公司20,530,000股的股份。
表決結果：非關聯股東表決中，20,530,000股同意，0股反對，0股棄權，

同意股數占出席會議的非關聯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100%。
本所律師認為，提交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關於股東貸款利率上浮的議

案》取得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非關聯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審議通
過。

經見證，本次股東大會對上述議案的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符合相關法律、
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章程》之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五、結論意見
綜上所述，本所律師認為，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符合相關

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之規定；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和會議
召集人資格合法有效；表決程序符合相關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之規定，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見正本一式貳份，經本所蓋章並由承辦律師簽字後生效。
北京德恆（武漢）律師事務所

負責人：連全林
承辦律師：王 偉
承辦律師：周江凡

年 月 日

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


